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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销合作权利合同
（以采竞销）

合同编号：

签订地点：响水

甲 方：响水金禾储备粮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
乙 方：

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，合理配置粮源，根据江苏粮油商

品交易市场 2024 年 5 月 日竞价结果，就乙方根据甲方的出

库时间要求负责全部销售 2022 年产小麦 3586 吨，同时根据

甲方规定时间内收购入库 2024 年产小麦 3586 吨，达成以下

协议：

一、乙方销售甲方响水金禾储备粮有限公司4号仓2022

年产小麦 3586 吨，计划从 2024 年 5 月 7 日起至 2024 年 5

月 26 日止完成出库。

二、甲方收购乙方组织的 2024 年度生产小麦 3586 吨（最

终按实际入库数量为准），乙方须在 2024 年 7 月 10 日前完

成。具体仓号、数量以粮食入库后双方书面确认单为准，该

批粮食所有权属于响水县人民政府。

三、本合同先执行合同销售条款，再执行合同采购条款。

四、销售价格： 元/吨（竞价交易结果确定），入

库价格： 2660 元/吨（固定入库价）。

五、出库管理：

1、首次轮换计划从 2024 年 5 月 7 日开始，从开始之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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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至 2024 年 5 月 26 日止完成出库。如遇特殊情况，则按照

江苏省储备粮管理机构文件执行，甲乙两方另行签订补充协

议。如遇到国家和江苏省粮食库存管理新要求，应无条件服

从。

2、销售粮食数量以出库数量为准，销售粮食质量以在

库粮食质量为准，乙方凭甲方开具的《粮油出库单》后方可

出库。

3、出库期间，乙方需按批次记录出库数量，按月汇总

报至甲方。

4、甲方有权按照响水县人民政府调控政策和上级有关部

门工作安排，随时安排出库。除紧急动用外，正常储备粮出

库，甲方应提前 10 天通知乙方。

5、销售结算：采用款到付货、批款批货的方式，货款

汇至江苏粮油商品交易市场账户，乙方凭交易市场开具的出

库单后按相关规定办理出库手续。

六、入库管理：

1、质量标准：必须为 2024 年度产红皮小麦或白皮小麦

（种皮为红色的不低于 90%或种皮为白色的不低于 90%），

质量符合国标三等及以上标准。水分＜13%；杂质≤1.0%（其

中矿物质含量≤0.5%）；容重≥750g/L；不完善粒≤6.0%（其

中赤霉病粒≤2.0%）；色泽、气味正常；呕吐毒素≤800ug/kg，

玉米赤霉烯酮≤60ug/kg，无虫粮、无陈粮互混;其他卫生指

标符合小麦食品安全国家标准；不符合质量指标的委托方有

权拒收，散筋小麦拒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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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采用货到付款的方式。小麦货到、验质、入库后，

经甲方、乙方双方确认后，按付款批次由甲方预付乙方

90 % 小麦收购款，余款待第三方检测机构质量验收合格后，

凭乙方出具的增值税发票一并结算。

3、甲方在接到乙方入库完成通知后 15 个工作日内进行

实地品种、数量确认并抽样，数量存在差异时以甲方为准。

4、由甲方指定具有 CMA 质量认证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

满仓质量鉴定，对不符合储备粮质量要求的，由乙方承担全

部责任。

七、合同履约保证金：

1、乙除向交易市场等第三方缴纳规定的交易保证金外，

在合同签订后，需向甲方交纳履约保证金 100 元/吨。乙方

所交的履约保证金在入库完成并经响水县发展和改革委验

收合格后，由甲方退回乙方帐户。

2、销售合同条款下，在合同交割期内，中标方需将货

款汇至江苏粮油商品交易市场账户（与保证金账户一致）并

在系统申请开具出库通知单，凭市场出库单及身份证明到委

托方库点提货。销售合同交割期以交易清单为准且原则上不

予延期，销售粮食交收完毕后，买卖双方在系统签订“验收

确认单”后，江苏市场退还中标方保证金（保证金不冲抵货

款，交割完毕后一次性清退）。交割数量以仓内实际数量为

准，如出现溢余，溢余部分买方必须按标的成交价同价提清，

相应货款由买方直接支付到卖方指定账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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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采购合同条款下，买卖双方自主交割，委托方在规

定的合同入库期限（详见清单）内按到货进度付款（以线下

《购销合作协议》中内容为准），采购合同交割期截止日以

清单为准，采购合同完成率必须达到 100%，中标方需提供相

应增值税发票后采购方方可确认交易完成。双方交收完毕后

江苏市场凭双方签订的采购确认单有效文件清退保证金。

八、进出库费用：

提货（交货）地点在响水金禾储备粮有限公司库区内指

定仓库，车（船）板提（交）货，其运输由乙方自行负责，

与甲方无关。

九、违约责任：

1、出库：若乙方未能按甲方通知的时间内轮出，在接

到甲方催促函后，做出书面情况说明和承诺书并经甲方同

意，未轮出数量按 1 元/吨/天扣除履约保证金；在接到甲方

催促函后，既不安排出库，也不做出书面承诺，且无法协商

沟通的情况下，甲方视乙方自动放弃本合同，乙方的合同履

约保证金归甲方所有，并由甲方另行负责轮出，销售的货款

用于偿还甲方本金及因乙方违约造成的损失，不足部分甲方

保留向乙方追讨补足价差的权利。

2、入库：若乙方未能按甲方通知的时间内轮入，在接

到甲方催促函后，做出书面情况说明和承诺书并经甲方同

意，未轮入数量按 1 元/吨/天扣除履约保证金；在接到甲方

催促函后，既不安排入库，也不做出书面承诺，且无法协商

沟通的情况下，甲方视乙方自动放弃本合同，乙方的合同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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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保证金归甲方所有，并由甲方另行负责轮入，甲方保留向

乙方追讨轮入价格高于合同采购价价差的权利。

3、本合同是以采竞销，先执行合同销售条款，再执行

合同采购条款。如销售合同违约，则采购合同默认按违约条

款处理。

十、其他条款：

1、乙方通过竞价交易的方式获得购销合作的权利，乙

方按照甲方委托公告的要求参加竞价交易。本次购销双向交

易采取以采竞销的交易方式。一次交易实现同一数量的地方

储备粮销售（轮出）和采购（轮入）。采购价格固定，竞价

方只需对销售标的物的底价进行竞价，一旦销售标的物竞价

成交，则相对应的采购标的物同时成交，最终销售价以竞价

交易确认的成交价为依据、

2、本次交易的粮食的为储备粮，双向交易中的销售合

同需在本级储备粮轮出批复后才生效。如遇政策调控，甲方、

乙方应无条件服从政府调控需要，互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
3、粮食入库后由甲方保管，入库完毕后双方共同确认

数量和质量。

4、销售粮食数量以出库数量为准，以单个仓房为单位，

双方按照保管账面数，损耗部分由甲方承担。

5、涉及储备粮业务的各项补贴与乙方无关。

十一、合同履约结束后，以甲乙双方确认的结账说明结

账。

十二、解决纠纷的方式：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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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法律程序解决，出现合同纠纷和未尽事宜协商解决，可

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是具有同等法律效应，不

能协商一致，依法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

讼。

十三、本合同一式四份，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，乙方

按约定在合同签订后将合同履约保证金付至甲方账户后生

效。本合同有效期至入库结束止，如本合同与交易市场现货

竞价交易成交合同约定不一致，以本合同为准。本合同相关

传真件、扫描件视同原件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乙方（盖章）：

联系方式： 联系方式：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 日期： 年 月 日


